
 

 

 

 

 

 

 

 

 
 
 
 

 

外国人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政策 

 

今年 2 月底中国司法部在网上公布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曾引起了中国国

内的巨大反响，姑且不论前述征求意见稿的是非曲直，启源对中国现行有效的外国人申请在华永久

居留政策汇总如下，以供参考。 

 

一、哪些外国人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现行规定，下列外国人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一） 外籍高层次人才、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外国人； 

（二）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 6 个月，工资性年

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 倍，年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低

于工资性年收入标准的 20%； 

（三）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在国家重点发展区域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 6 个月； 

（四）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 3 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外国人。 

 

以上人员的外籍配偶及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可以同时申请办理相应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二、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有效期限 

 

被批准在中国永久居留的 18 周岁以上的外国人，其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有效期限为 10 年，

未满 18 周岁的外国人，其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有效期限为 5 年。 

 

三、具体规定 

 

中国不同城市对外国人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具体规定会有所不同。以深圳为例，具体要求如下： 

 

（一） 外籍高层次人才 

 

  取得《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推荐函》（向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管委会提出申请）或深圳市政府出具的《粤港澳大湾区外籍高层

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推荐函》的外国人，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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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深圳工作的外国人 

 

  外国人在深圳已连续工作满 4 年，且 4 年内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

月；连续 4 年工资性年收入（税前）达到 40 万元人民币以上，每年缴纳工资性个人所

得税 7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外国人，经工作单位推荐，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三） 在深圳工作的外籍华人 

 

  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且持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深圳企业工作的外籍华人；或持工作

类居留许可在深圳企业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 6 个月

的外籍华人，可以申请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 

 

（四） 在深圳投资的外国人 

 

  外国人以自然人身份或者通过本人以自然人身份作为控股股东的公司企业，在深圳直

接投资、连续 3 年投资情况稳定、投资数额合计 100 万美元（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投资合计 50 万美元）以上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可以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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